 共青团宿迁市委
 宿迁市青年联合会
团宿委联〔2016〕10号


关于开展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

人选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团委、青年联合会，市各开发区、新区、园区、景区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是团省委、省青联授予江苏青年的最高荣誉。为集中展示当代江苏青年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，激励全省广大青年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为建设“强富美高”新江苏而努力奋斗，团省委、省青联决定开展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评选工作，并于2016年五四期间举行表彰活动。为做好我市推荐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人选条件

申报人选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．年满14周岁、不满40周岁（1976年5月1日-2002年4月30日出生），我市各行各业青年模范人物（含在外省工作的宿迁籍青年和截至2015年12月31日在宿迁工作2年以上的其他地区青年）。

2．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。

3．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。

4．踊跃投身建设新江苏伟大实践，工作本领过硬、勇于创新创造、矢志艰苦奋斗，在本职岗位上创先争优并取得突出成绩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。

5．获得过“宿迁市十大杰出青年”或其他市级以上荣誉。

二、申报名额

申报人选、集体由各县级团委、青联对照条件组织申报。同时，团市委网站将提供推荐表格下载（http://www.sqtsw.com），欢迎社会各界人士、各社会团体和部门积极推荐合适人选。

各县级团委、青联可根据实际情况，联合提名1个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集体，申报集体应在重要建设领域、重点工程、突发事件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做出特殊贡献。

三、申报要求
1．精心推荐人选。各地各单位既要重点关注推荐人选的思想道德素质、工作才能和工作业绩，又要突出基层导向，注意推荐社会组织、新媒体从业青年、新生代农民工或归国留学青年人选，确保推荐人选结构合理、事迹突出、社会认同度高，为广大青年树立身边可学可比的青年典型，激发社会正能量。

2．严格审核考察。各县级团委、青联要本着真实、公正、从严的原则，对推荐人选进行全面考察和严格政审，征求推荐人选所在单位青年群众、党组织、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有关方面的意见，在人选所在单位或地区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并提供政审材料。凡有违法违纪、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等行为的个人不能参加评选。凡违反国家政策、法规，发生安全生产、环保事故和严重职业危害，拖欠职工工资，欠缴职工养老、工伤、医疗、失业、生育保险的企业，其负责人不能参加评选。
3．认真填报材料。督促、指导申报人、集体如实填写《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或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，被推荐人选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企业负责人的，还需填报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考察表（附件3）。

4．把好时间进度。请于2015年3月15日前按照规定要求将所有申报材料（见附件5）报团市委组织部。逾期不报、材料不全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不予补报。申报材料切勿过度包装，普通A4纸黑白打印即可。

联 系 人：尹和尉
联系电话：0527—84358919　84358354（传真）

电子信箱：sqtswzzb@126.com

通讯地址：江苏省宿迁市人民大道1号群众大厦516室
邮政编码：223800
附件：1．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
2．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

3．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候选人事迹简介（样

本）

4．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考察表（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负责人）

5．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信息表

6．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申报材料清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宿迁市委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宿迁市青年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2日

附件1

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
	姓　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寸

照片

	民 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学   历
	
	

	户籍地
	
	参加工作时    间
	
	职  业
	
	

	本人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其他联系方式（QQ、微信）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 编
	

	学习和工作简历
	（从小学填起，包括出国留学、进修等经历）

	奖励情况
曾获表彰
	（只填写市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）

	担任社会职务
	（只填写担任市级及以上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以及群团组织领导职务情况）

	主

要

事

迹
	（不超过300字）



	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
	（盖   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市级团委意见
	（盖   章）

年  月  日
	市级青联意见
	（盖   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团省委

意见
	（盖   章）

年  月  日
	省青联

意  见
	（盖   章）

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1．“民族”请写全称。如“汉族”、“维吾尔族”、“哈尼族”。

2．“政治面貌”请填写准确（具体分为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民革党员、民盟盟员、民建会员、民进会员、农工党党员、致公党党员、九三学社社员、台盟盟员、无党派人士和群众）。

3．“学历”请填写所取得的最高学历（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专科、大学本科、研究生）。

4．“职务”要填写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现担任的最高职务，包括专业技术职务。担任双重职务的请同时填写，如“总经理、党组书记”、“董事长、副总经理、党组副书记”等。
附件2

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

	申报集体名称
	

	集 体 人 数
	
	团 员 数
	

	35岁以下青年数
	
	35岁以下党员数
	

	负责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	

	团组织负责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编
	

	主  要  事  迹
	（主要事迹不超过300字，另附2000字以内详细事迹材料）

	党组织意见
所在单位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市级青联意见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市级团委意见

	  （盖　章）

  年　月　日


说明：候选单位35岁以下青年数应不少于集体人数的60%。

附件3
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候选人事迹简介（样本）

×××，男，某年某月生，中共党员，硕士研究生，现任某市电信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，某市政协委员，市青联副主席。

    该同志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在完成由中专到工学硕士飞越的同时，紧跟电信技术新发展，对数字传输、网络管理、电源控制等方面有深入研究，精通程控交换核心技术，在全国程控交换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，是江苏省电信专家评委会成员、省通信学会理事。主持开发的市话网监系统、声讯计费分拣系统受到广泛推广应用。参与并主持了“九五”期间全市各项重大电信工程和通信技术活动，作为技术负责人组织实施了信息港工程、宽带通信网建设，实现了长话接通率连续五年保持全省第一，电信网运行质量连续三年荣获全省一等奖，为某市成为全国九个信息化试点城市之一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理论成果丰富，在全国电信核心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，编写的11本S1240程控交换维护系列书籍，成为全国通信行业和S1240设备制造商的主要学习教材，受到生产厂家和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。

1991年、1996年被评为省邮电系统先进工作者，1993年、1996年被评为省邮电管理局拔尖人才，1994年被评为省杰出青年岗位能手，1995年被评为邮电部优秀青年知识分子，1996年被评为全国邮电系统劳动模范、省新长征突击手，1999年被评为某市十大杰出青年。

附件4
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考察表

（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）
	部门意见

纪检监察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部门意见

计划生育
	  （盖　章）

  年　月　日

	意见

公安部门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意见

所在单位党组织
	  （盖　章）

  年　月　日


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考察表

（适用于企业负责人）
	意　　见

工商部门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意　　见

税务部门
	  （盖　章）

  年　月　日

	部门意见

社会保障

人力资源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部门意见

安全生产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
	意　　见

环保部门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部门意见

计划生育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
	意　　见

审计部门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部门意见

纪检监察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
	意　　见

统战部门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意见

工商联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
	意　　见

公安部门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
	


注：其中国有企业负责人不需要征求统战部门、工商联意见。

附件5
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信息表

	报送单位 ：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姓名 
	性别
	民族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学历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主要社会兼职
	获得市级及以上级奖项、荣誉
	通讯地址
	联系电话
	电子邮箱
	其它联系方式
（QQ、微信、微博等）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申报工作联系人：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

附件6
申报材料列表

一、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申报人选

1.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（A4纸正反面打印，不超过2页）。

2.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政审材料。

3.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 推荐人选详细事迹材料（2000字以内）、人选主要事迹简介（500字以内），均需加盖推荐人选所在单位党组织公章。

4.推荐人选最高学历证明和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。

5.主要社会兼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6.如推荐人选政治面貌为“民主党派成员”或“无党派人士”的，需提供本单位或当地县级以上统战部门出具证明。

7.如推荐人选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企业负责人的，需填报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考察表。

8.第11届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” 人选信息表（Excel表格）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一式两份，第1、第3、第8项材料需同时提供电子版，于2015年3月18日前报送。
二、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集体

1.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（A4纸正反面打印，不超过2页）。

2.“江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事迹材料（2000字以内）、主要事迹简介（500字以内），均需加盖推荐人选所在单位党组织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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